
本报讯（通讯员 孙钰程 记者 孙云）靠

着在喝茶时偷听到旁人拨打诈骗电话“输

出”的话术，王某某竟然“自学成才”，几个月

后实施了一起诈骗，以冒充短视频运营教学

直播间客服谎称提供一对一教学的方式，

骗走市民9万余元。王某某被抓捕到案后，

近日，经徐汇区检察院公诉，徐汇区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

罚金。

3月1日，公安机关接到市民陈女士报

警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对方冒充短视

频运营教学直播间客服，骗走了我9万余

元。”3月21日，警方将王某某抓获。王某某

到案后交代，自己是在喝茶时听到别人的骗

术，自己留心听了好一阵子，感觉可以牟利，

便又上网再研究了一下，最终找到了陈女士

下手。

“我会寻找教学短视频运营或者网络店

铺经营的直播间，伪装成客服或者直播间的

老师，发私信询问直播间内的粉丝是否需要

教学。”待对方回复后，王某某便会通过一些

手段，先行骗取对方信任，随后以“这是想要

获得运营收益的必备操作流程”为由，诱导对

方开通支付宝“小荷包”，并将自己设置成“小

荷包”的共同管理人。之后，再不断诱导对方

将钱转入“小荷包”，自己则趁机将“小荷包”

内的钱转走。王某某还供述称：“因为很多人

没接触过‘小荷包’，不知道共同管理人可以

直接将钱取走，我便利用了这个信息差，诈骗

了五六个人。”

在对王某某提起公诉的同时，检察官注

意到，利用支付宝“小荷包”实施诈骗的案件

并不鲜见，值得市民引起警惕。与许多网络

支付“钱包”不同，“小荷包”是一项“共享钱

包”服务，用户开通“小荷包”后，便可邀请其

他成员加入，共同攒钱、共同消费，帮助用户

实现与亲友之间的资金共享、共同开支，因

而，“小荷包”内成员可不经其他成员同意，自

由使用“小荷包”内的资金，这便给了犯罪分

子可乘之机。

例如，在徐汇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

中，被告李某某等5人在直播间寻找有意向

学习直播带货等业务的客户，以课程老师的

身份主动私信给对方，然后引导对方扫描其

控制的“小荷包”二维码，并将“小荷包”设置

成只有创建人和管理员可提取钱款。随后，

以领取学习资料、购买课程、支付报名费等名

义，诱骗对方在“小荷包”内开通“自动攒”功

能并输入指定金额，进行转账操作。待对方

转入钱款后，李某某等人便会利用创建人和

管理员权限，提取全部钱款。同时，李某某还

将该诈骗方法传授给了张某某，致使其采用

相同手段诈骗。

近日，徐汇区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李

某某等人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至三年不等，

并处罚金。同时，以传授犯罪方法罪判处李

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

检察机关提醒

使用“小荷包”前请务必确认对方是自己

信任的亲朋好友，切勿加入陌生人开启的“小

荷包”，或与陌生人开启“小荷包”功能，更不

能轻信陌生人向“小荷包”里转钱。

本报讯（通讯员 吴强 记者 孙云）老

人深陷诈骗陷阱，嫌疑人竟猖狂地带着点钞

机上门准备“提款”——近日，徐汇警方接到

这一网络电信诈骗线索后，布下“天罗地网”

将骗子当场擒获，为老人保住了16万元养

老钱。

“站住，别动！”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让

上门准备“提款”的骗子和市民刘阿姨都愣在

了原地。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几个民警一

拥而上，将骗子控制住，刘阿姨看到亮明身份

的民警后，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在案发前一天晚上，长桥新村派出

所收到徐汇公安分局反诈分中心发来的线

索，辖区居民刘阿姨听信网上的虚假投资理

财项目，不法分子与她约定第二天上门进行

资金交接。为了避免群众财产损失，派出所

迅速组织警力开展劝阻抓捕工作。

在调查掌握刘阿姨和嫌疑人具体的碰面

地点后，派出所会同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兵分

两路，一路悄悄跟随刘阿姨确保她的安全，另

一路蹲点守候伏击。次日11时许，几名民

警、辅警合力在刘阿姨家的楼道将嫌疑男子

顾某当场抓获，并从他身上查获了POS机、点

钞机等作案物品。

经讯问，嫌疑男子顾某对自己的诈骗行

为供认不讳。他交代，由于现在网上转账容

易引起被害人警惕，所以选择当面交易，借此

博得被害人信任。当天，他从外地坐飞机专

程来沪，并准备作案后立即逃离，没有想到，

自己还没得逞就被上海民警抓获。目前，犯

罪嫌疑人顾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事后，民警将情况与刘阿姨进行了沟通，

让她醒悟自己差点落入诈骗陷阱。之后，民

警又再三叮嘱，网上的信息一定要注意甄别

以免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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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听话术“自学成才”骗得9万元
检察官提醒：勿与陌生人共享支付宝“小荷包”

骗子带着点钞机来沪登门“提款”
民警瓮中捉鳖，保住老人  万元养老钱

买百余用户账号“刷”种草帖
嫌疑人成立工作室“刷单炒信”获刑七个月

帮取帮送帮代购，穿梭在城市里的“跑

腿”骑手群体为同城配送提供了不少便利。

在多劳多得的“跑腿”行业共识下，个别骑手

接单后频频退单行为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车坏了”“车没电了”“抢错单了”“拒绝

接单”……一直以各种理由频频取消低价值

订单的骑手所图为何？原来是专门瞄准了高

价手机的订单，目的是从商户处骗走手机后

销赃获利。

2024年3月，某“跑腿”服务公司工作人

员张先生向派出所报案称，王某利用该公司

App注册成为“跑腿”骑手，以各种理由取消

多笔低价订单，只抢高价值产品订单，接单之

后骗取了下单客户的两部手机。由于客户未

收到手机，平台承担托底责任，向客户共计赔

付14800元。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背后还有“高人”

指点。2024年3月，王某通过微信联系到介

绍贷款生意的高某，向其询问贷款事项。高

某发现其贷款条件不够，随即表示可以给他

介绍赚钱的路子：去上海做“跑腿”，专门接配

送高价手机的订单，拿到手机后转手卖掉。

于是，两人在达成一致后一同来沪，王某

在高某的“指导”下注册成为涉案公司的一名

“跑腿”骑手，接单、退单、再接单、再退单……

直至接到了一个配送价值共计14800元的两

部手机的订单。王某接单，以骑手身份到店

取走手机后，与高某立即携物而逃。随后，高

某以共计7000元的价格将两部手机变卖并

与王某分赃。

经审查，高某此前还以上述方式“指导”

过他人作案，先后截留两部手机，共计价值上

万元。他在审讯中交代：“我是在网络上学到

的这种‘赚钱’门路，帖子上说这么做不会构

成刑事犯罪，顶多算是民事纠纷，如果事发，

赔钱就行了。我也是这么跟王某说的。”

承办检察官介绍，被告人高某、王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的方法骗

取他人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涉嫌诈骗罪。

近日，经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被告人王某

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三千元。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李静

“摩托车油箱里面加白砂糖会怎

么样？”“摩托车发动机被加白砂糖启

动之后还有救吗？”摩托车爱好者曹某

正在网上浏览关于摩托车的知识。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他竟将浏览

的内容付诸实践，实施了犯罪。

李先生是某游乐园兼职人员，每

天骑摩托车上下班，刚好游乐园保安

曹某也是摩托车爱好者，两人便加了

微信。一天，曹某通过微信向李先生

提出了试骑摩托车的请求，但因时间

不合适被李先生拒绝。当天晚上，李

先生骑车回家时发现摩托车发出异

响。次日，因下雨，李先生并未骑该

摩托车出门，曹某又通过微信关心该

摩托车的情况，李先生感觉事情不太

对劲，但也没有多想。第三天，该摩

托车竟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去动力，

险些将李先生甩飞出去，于是李先生

向公安机关报警。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

行动，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曹某，

事实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原来，曹某

因李先生的摩托车比自己的配置好

而心生嫉妒，便偷偷来到李先生的摩

托车旁，打开油箱盖向其中倒入白砂

糖。事后，曹某想验证前述行为是否

真的会损坏摩托车，便向李先生提出

试驾请求，并一再关心摩托车的情

况。经审查，曹某在李先生的两轮摩

托车发动机油箱内投放白砂糖，致使

该车辆发动机、曲轴等部位损坏。经

价格认定，物损金额为人民币9000

余元。2024年7月18日，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曹某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依法判决曹某犯故意毁坏财

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文中人物均为

化名）。 通讯员 赵可夫 本报记者 曹博文

只接高价手机订单？
“跑腿”哥取件后玩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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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少互联

网平台成为年轻人分享生活、种草好物的新

阵地。然而，却有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平台的

社交属性和用户信任机制，通过虚构交易、伪

造好评、发布虚假种草帖等手段，为商户快速

提升产品曝光率和信誉度。日前，经黄浦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对成立工作室提

供“刷单炒信”服务的被告人陈某以虚假广告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万元。

伪造好评获利20万余元
2021年5月，陈某从网络上了解到发布

种草笔记、帖文等可以赚钱，于是，他租赁场

所开设了一家工作室，并雇佣了十余名员

工。为开展“业务”，陈某购置了工作手机、电

脑，并从网络渠道以单价1000余元的价格购

买了百余个某互联网平台的用户账号。待上

家在“通告群”发布任务，陈某便接单再派单

给工作室的员工，由员工按照上家的要求在

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种草文及图片。

“我们发帖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产品的体

验、经验类的分享和推广。”到案后，陈某供

述，“文字也是找写手代写的，实际上我们没

有真实使用或体验过。”帖子发布后，陈某等

人会将链接发给上家进行审核，商家根据发

文内容的难易程度，再给到工作室30至200

元不等的佣金。

除此之外，陈某等人也会向一些网店提

供有偿的刷单服务，通过虚假交易、虚假宣传

提升网店的交易量及好评度等。据统计，至

2022年8月期间，陈某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共

获取佣金高达20万余元。

以虚假广告罪被追刑责
根据《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

（二）、（四）项规定，商品的销售状况与实际

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影响的，虚构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属于虚假

广告。本案中，陈某收取商家佣金伪造销售

状况，营造虚假的用户体验，以提升商品的

好评度、信誉度，从而增加商户的点击率、浏

览量，提高客户在商户消费的概率。上述

“刷单炒信”的行为符合《广告法》对虚假广

告的规定。

因此，承办检察官认为，陈某违反国家规

定，组织他人为网络电商提供刷单服务，进行

虚假宣传，情节严重，应以虚假广告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刷单炒信”等虚假

宣传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更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检

察机关将坚决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2024年9月1日，《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

行规定》施行，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经营者

不得实施虚假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对商品

生产经营主体以及商品销售状况、交易信息、

经营数据、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

众。检察机关在此提醒，诚信经营是企业立

足之本，商家应将费用用在真正的服务提升、

产品提升和品牌提升上，这样才有利于商户

的长期发展。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记者 郭剑烽


